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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近年来，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发展，公司债券市场

规模不断扩大，运行不断规范，为改善社会融资结构、支持实体经

济发展发挥了中国重要作用。各公司债券发行人抓住时机，积极融

资，获取资金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壮大。为进一步促进债券市场健

康持续发展，也为了维护债券行业的良好公众形象，我们梳理了债

券发行人重要义务，并做如下告知： 

一、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1.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年度的年度报告，于 8 月 31 日之

前披露上半年的半年度报告； 

2.如发生可能影响偿债能力或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，按照《公

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及债券交易场所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临

时报告； 

3.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； 

4.相关信息应当在债券交易场所及以债券交易场所认可的其他

方式披露，且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、媒体或其他场合

公开披露的时间； 

5.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，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披露相关事宜。 

二、合规使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

1.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核准的用途，不得用于弥

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； 

2.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于约定的用途； 



3.除金融企业外，募集资金不得转借他人；公司指定专项账户，

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、存储、划转与本息偿付； 

4.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。 

三、切实遵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和承诺 

募集资金不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，债券存续期间不新增非经

营性往来借款等（以实际承诺内容为准）。 

四、配合受托管理人及时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

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、程序和公开事项，将按照《公司

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交易场所相关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

办理。 

五、按规定和约定完成债券付息、回售与兑付 

1.按时披露付息、回售、本金兑付等公告，并在规定日期之前

完成向中国结算公司申请、打款等事宜； 

2.如出现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或其他重大风险等情形，相关债券

应当及时停牌，相关情形消除后予以复牌。 

六、按规定接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相关自律组织的监

管，配合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、调查职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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